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医院新增连廊工程施工监理服务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1、 议标品目：

	项目内容
	服务要求
	招标控制价
	监理服务费最高限价

	医院新增连廊工程施工监理服务项目
	施工全过程监理
	2005900元
	32000元


1、项目工程规模：160.9平方米。
2、项目建设地址：百丈路251号。
3、项目工程内容包括：主体工程、装修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等。
4、施工工期：75日历天。
二、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bookmark: _GoBack]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资格条件：
1、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2、拟派的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专业房屋建筑工程。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实行资格后审。
4、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
三、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标书一正三副，一份电子版,正本须加盖红章）：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投标人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证明；
3、 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证明；
4、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带身份证原件；
5 、投标人及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录的承诺函；
6、《省外企业进浙承接业务备案证明》复印件（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提供）；
7、投标一览表及报价表；
8、三年内完成类似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9、所投的标书应包含但不限于上述资料，装订成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
四、报名事项：
（1）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17-2号楼-201室）报名，联系人：肖老师、蔡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报名截止时间2023 年3月 7日11  时。
（2）本次议标定于2023 年3月7日13时45分，地点：16号1楼114会议室（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
（3）请参与议标的供应商代表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
（4）我院为无烟医院，文明单位，院区内严禁吸烟，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请投标人自觉遵守。
五、评标方法
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六、商务条款
（1）本标段监理服务期：同施工工期保持一致。
（2）招标人的补充约定：合同履约保证金按合同价5%收取，在签订合同前缴招标人，施工竣工验收后10天归还。
（3）付款方式：监理服务结束3个月内。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3-3-3












附件：评分细则

	资
信
分
25分
	对资格审查申请文件是否齐全、符合要求进行评分20分
	

	
	投标文件有优于采购文件要求的资格证明，最高得5分
	

	商
务
分
35
	根据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评分25分
	

	
	2020年1月1日以来完成类似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一份2分，最高6分
	

	
	评委根据供应商提出的针对本项目的优于标书的合理化建议或其他承诺进行评分4分。
	

	价
格
分
40
	价格分（40分）
价格评分将在有效投标人范围内进行，最高得40分，（小数点后保留二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40%×100
	



